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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6年 11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非公开发不超过 336,194,559 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 235,000.00 万元的相关议案。其中，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天富集团”）之全资子公司石河子市天

富智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天富智盛”）认购不超过

12.00 亿元。2016 年 11 月 28 日，公司与天富智盛签署了附条件生

效的《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关于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之股份认购合

同》（以下称《股份认购合同》）。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

公告了《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临 094）。 

2016 年 12 月 2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出具《关于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2016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

案。2017 年 3 月 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部分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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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议案。 

2017 年 7 月 12 日，公司董事会第五届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 16.93 亿元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

关的议案。其中，天富智盛认购金额调整为不超过 8.43 亿元。2017

年 7 月 12 日，公司与天富智盛签署了《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与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之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3 月 24 日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城区东幸福路 98-17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伟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

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富集团持有天富智盛 100%股权；天富集团持有本公司 37.20％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天富智盛认购的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关联交易补充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二）合同内容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将《股份认购合同》第 1.2 条修改为“乙方以

现金认购天富能源本次发行的股份，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84,300 万元，

认购股份数为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确定的发行价格折算的股份数，

即乙方认购金额除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确定的发行价格后的数字取

整，不足 1 股的部分，乙方自愿放弃。若天富能源股票在本次发行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补充合同系对《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股份认购合同》未

被本补充合同修改的部分仍然有效。 

五、关联交易定价及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天富能源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价格为 6.9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天富能源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天富能源股票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

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原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债券。通过偿

还银行贷款，公司可以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减少财务

费用，增强抗风险能力；同时，本次融资进一步提升了公司营运资金

规模和持续融资能力，为公司后续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七、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在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本次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调整综合考虑了资本市场情况和

公司自身实际情况，调整后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涉及的关联交易

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3、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赵磊、刘伟、秦江、陈军民、程伟东回避了对涉

及关联方相关议案的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对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的调整，并相应修订相关文件。 

八、备查文件目录 

1、《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



议》； 

2、《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方认购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4、《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之股份认购合

同之补充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7 月 12日 


